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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為落實政府推動業務委外政策，及回應監察院 100年度
對於中央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情形之調查，原行政

院人事行政局（已於 101年 2月 6日改制為行政院人事行政
總處，以下簡稱本總處）已於 100 年 8 月 23 日修正「行政
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」、101年 5
月 31 日訂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
參考作業流程」，並積極辦理各項宣導會、觀摩研討、研習

座談等活動，及要求中央各機關落實專案小組運作，並評估

業務委外之合理性、適法性及實際效益等。

有關地方機關推動業務委外部分，本總處自 92年至 101
年已深入基層訪視 304項重點業務委外辦理情形，並提供相
關協助及輔導推動，其中 95 年至 101 年即選定停車場、游
泳池、垃圾清運、觀光景點、運動場館、托兒所、公有零售

市場及社會福利機構為重點推動項目，並辦理實地訪查及推

廣座談會，發現委外個案推動經驗之累積及擴大宣導有其成

效及賡續推動之必要性，爰 101年仍以各縣市新增簽約委外
案為實地訪視重點，由本總處評列出績優委外項目，其推動

有功人員，由本總處函請各縣市予以適當獎勵；此外，並由

本總處將各績優案例之推動過程、具體績效、遭遇困難及解

決方案等案例及契約，彙編供各機關參考，俾利擴大機關相

互學習之成效。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 黃富源 謹識

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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